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转发上级文件暨要求迅速开展城镇燃气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
南建设〔2015〕157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燃气经营企业：
    为深刻吸取“8.12”天津市特大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我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现将《关于立即开展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的通知》（南安办〔2015〕112号）、《南海区安委办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15〕115号）、《关于深刻吸取天津“8.12”爆炸事故教训全力做好当前消防工作的通知》（南消安委〔2015〕11号）等文件转发给你们，并提出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城镇燃气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检查目的
    深刻吸取“8.12”天津市特大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教训，全面加强我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消除燃气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检查范围
    全区燃气生产和经营企业，包括管道燃气，瓶装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充装站、供应网点，液化天然气储配站，汽车加气站，餐饮企业等。
    三、检查内容
    （一）燃气经营企业持证经营情况和燃气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特别是经营网点是否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机泵操作、气体充装、抢险抢修人员是否经过安全培训，是否持证上岗等；
    （二）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签订和落实情况，各项安全检查制度和消防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落实情况，安全警示标志和防火标志的设置情况，安全管理人员定期教育培训情况，外来人员和外来车辆安全告知制度的落实情况等；
    （三）燃气设施设备的定期检验情况和日常维护保养情况，包括是否取得《燃气充装许可证》，特种设施设备的维修、保养台账及定期检验情况，消防设施设备能否正常运行等；
    （四）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包括应急抢险队伍、设备和物资的准备情况，应急预案制度的落实情况等；
    （五）其他安全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
    四、检查方式
    （一）企业自查。即日起至8月24日，各企业对照检查内容开展自查，特别是对列入重大风险源的场所和重要安全生产环节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消除隐患、堵塞漏洞。对排查出的问题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建立排查整改档案。
    （二）镇（街道）拉网式排查。即日起至8月31日，各镇（街道）市政燃气管理部门牵头，联合安监、消防、城管、质监、食药监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内管道燃气，瓶装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充装站、供应网点，液化天然气储配站，汽车加气站等燃气生产和经营场所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能立即整改的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跟进整改情况；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应立即责令其停止营业。8月底前各镇（街道）应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情况进行总结，并形成检查报告。
    （三）区局抽查。我局将从8月25日起，对各镇（街道）开展拉网式排查情况和各企业自查情况进行抽查，对未按要求开展检查和整改的企业进行通报批评，并视情况联合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停业整顿。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形成合力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开展燃气安全全面检查刻不容缓。各镇（街道）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分解任务，明确要求，各司其责，形成合力，共同组织开展燃气安全大检查工作，打造安全的燃气经营和使用环境。
    （二）有效推进，强化执法，取得实效
    各职能部门应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登记，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并跟进落实整改情况。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燃气经营企业和燃气使用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应坚决执法，采取有效措施暂停其营业，情节严重的，可报请上级部门取消其营业资格，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坚决杜绝各类安全隐患。
    （三）迅速行动，及时报送，总结提高
各镇（街道）务必立即开展行动，督促辖区内企业开展自查，并制定检查方案，联合相关部门按照要求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镇（街道）燃气行业主管部门应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情况进行总结，于8月底前将检查报告报送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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